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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事项概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了

《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
告》，公司关联方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及宁夏
沃野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管理人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
址：https://pmmall.jd.com/as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10）公开拍卖三家公司
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9月4日、2024年9月10日、2024年9
月 19日、2024年 9月 21日、2024年 9月 27日、2024年 10月 8日、2024年 10月 10
日、2024年11月27日、2024年12月4日、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10日、2025年1月17日、2025年1月22日、2025年2月18日、2025年3月 8日、2025年 3月 18日、2025年 3月 20日、2025年 3月 28日、2025年 7月 5
日、2025年 7月 19日、2025年 7月 24日、2025年 7月 29日、2025年 7月 31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8月8日、2025年8月13日、2025年8月16日、2025年8
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的进展
公 告》（公 告 编 号 ：2024- 050/055/057/059/060/062/064/067/078/081/086/089，2025- 002/007/009/017/018/020/022/024/052/054/055/056/057/058/059/060/061/063）。

二、本次进展情况2025年 9月 9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pm⁃mall.jd.com/as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10）获悉：1、三家公司管理人于2025年9月5日10时至2025年9月6日10时止（延时
除外）第6次拍卖七水硫酸镁，本次拍卖竞价失败。2、三家公司管理人于2025年9月8日10时至2025年9月9日10时止（延时
除外）第1次拍卖味精，本次拍卖竞价失败。3、三家公司管理人将于 2025年 9月 17日 10时至 2025年 9月 18日 10时止
（延时除外）第8次拍卖工业盐酸、第7次拍卖七水硫酸镁、第10次拍卖硫酸锰和
豆粕水解液。上述被第8次拍卖的工业盐酸、第7次拍卖的七水硫酸镁、第10次
拍卖的硫酸锰和豆粕水解液为公司存放在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厂区
的部分库存资产。

三、风险提示1、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查封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
托加工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因宁夏可可美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可可美”）等关联方破产清算事项，公司存放在宁
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存资产被青铜峡市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查封期限自2024
年12月4日至破产清算案件终结。在上述期限内，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
有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阻碍执行的行为，否则，青铜峡市人民法院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及实控人杨
振、杨子江、肖赛平直接或间接持股三家公司。2025年5月，宁乡市人民法院裁
定受理了万向信托股份公司对卓越投资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湖南天地人律
师事务所担任卓越投资破产清算一案的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
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暨公司控股股
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破
产清算被法院指定管理人暨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等相关
公告。

根据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公司存放于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味精及原辅料、低值易耗品账面余额
合计8,344.83万元，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435.67万元。在法院查封期间，公司
对上述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存资产丧失了控制权及处置权。公司
对宁夏可可美厂区内存放的库存资产及拍卖所得价款已提出取回申请，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该取回申请尚在审核中，尚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库存资产后
续能否运回或变现存在不确定性，且部分库存资产存在过期、霉变损耗的可能
性。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若上述被查封的库存资产公司未能有效
解决，可能形成资产损失，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对公司的影响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2、目前，上述第8次拍卖工业盐酸、第7次拍卖七水硫酸镁、第10次拍卖硫
酸锰和豆粕水解液的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及管理人有权
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最终拍卖能否成功存在不确
定性，后续是否存在其他存货被拍卖的情形也存在不确定性。3、公司就相关标的物的产权归属等相关问题正跟三家公司管理人进一步
沟通，将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4、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9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ST加加 公告编号：2025-070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4
月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度股
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
案》。

截至 2025 年 9月8日，本次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 股）的方案已
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
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一）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方 式 回 购 公 司 境 内 上 市 外 资 股 (B 股)300,000 股 ，占 公 司 当 时 总 股 本 的
0.0446546%，最高成交价格为 8.50港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8.36港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2,526,177港元（不含交易费用）,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回购期
间相关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6月26日披露的《关于首
次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26）。

（二）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936,0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139322%，最高成交价格为8.50港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8.20港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7,812,077港元（不含交易费用），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回购期间
相关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7月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
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27）。

（三）截止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6,79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010682%；最高成交价格为9.00港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8.20港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 58,967,861港元（不含交易费用），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回购期
间相关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8月2日披露的《关于回
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32）。

（四）截止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8,86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318798%，最高成交价格为9.00港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8.20港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77,455,523港元（不含交易费用），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回购期
间相关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9月3日披露的《关于回
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39）。

（五）截至 2025年9月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12,430,000股,占公司 B股的比例约为
5.866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8502%，本次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9.00港
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8.20港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09,136,044.55 港元（含交

易费用），折合人民币99,416,388.42元 ，未超过1亿元人民币。
本次回购的股份正在办理交割，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位于回购方案确定的

回购数量区间内（即回购股份数量为不低于1000万股，不超过1500万股）。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比例、使用资金总额与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已超过回购方
案中的数量下限，未超过回购方案中的数量上限；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
额未达到回购方案中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至此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已按既定方案实施完成。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研发、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份的情形。

五、回购股份用途及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方案累计回购B股股份数量为 12,430,000股，将全部存放于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公司本次回购的 B 股股份将依法注销并相应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回购股份注销申请，并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
事宜。

六、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
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未违反下列进行回购股份的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本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备查文件
B股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证明。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公告编号：2025－临40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方案实施完毕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

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收到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
发展和改革局拨付的大规模设备更新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人民币 1,
131万元整，子公司所在地政府为了鼓励子公司加快项目设备更新及投资建设，
按照相关资金政策给予子公司设备更新补助。子公司已于2025年9月9日收到
该笔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上述
政府补助款人民币 1,131万元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于收到时计入递
延收益，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计入其他
收益，分摊时间至少为10年。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款预计对公司未来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上述政
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1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5-041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9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8
144,611,831

37.82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邵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梅宁先生列席本次股东
会；2、董事会秘书赵定勇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294,195
比例（%）

99.7803

反对

票数

239,904
比例（%）

0.1658

弃权

票数

77,732
比例（%）

0.053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7,943
比例（%）

97.8743

反对

票数

2,999,596
比例（%）

2.0742

弃权

票数

74,292
比例（%）

0.0515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197,895
比例（%）

99.7137

反对

票数

338,324
比例（%）

0.2339

弃权

票数

75,612
比例（%）

0.05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414,868
14,658,616
17,318,568

比例（%）

98.2087
82.6652
97.6656

反对

票数

239,904
2,999,596
338,324

比例（%）

1.3529
16.9158
1.9079

弃权

票数

77,732
74,292
75,612

比例（%）

0.4384
0.4190
0.42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3、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4、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太山、姜宏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
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5-040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
日、2025年5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修订后的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已于2025年5月30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设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
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9月8日召开第五届第二十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金焰平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金焰平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和
条件（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金焰平：1972年4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07年

至2012年就职于青岛海容电器有限公司，任采购经理；曾任青岛海容商用冷链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经理。金焰平先
生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
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762,3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62,3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5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定，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 3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风光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新
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2022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三）2022年 4月 23日，公司发布《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3），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四）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4月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
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公告编号：2022-034）。

（五）2022年5月5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2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
036）。

（六）2022年 6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2年6月
7日为首次授予日向59名激励对象授予219.6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截至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2年 12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 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价格由 22.18元/股调整为 21.78元/股；并确定以
2022年12月7日为预留授予日，以25.46元/股的授予价格向21名激励对象授予
27.9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4年 6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
案》《关于作废部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
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符合
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九）2025年 8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相关事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薪酬与考核委员对符合归属条
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数量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可归属
数量

（万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计（10人）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45人）

合计（55人）

胡顺全

候 磊

秦显盛

尹彭飞

马云生

何昭成

张长元

郭少明

任其广

方汉学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
员

副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副
总工程师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总
监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副
总工程师

9.5
7.6
7.6
7.6
7.6
7.6
5.5
5.5
4.5
4.5
67.5

135.6
203.10

3.135
2.508
2.508
2.508
2.508
2.508
1.815
1.815
1.485
1.485
22.275

44.748
67.02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数量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小计（1人）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20人）

合计（21人）

姓名

邵亮

国籍

中国

职务

董事、财务总监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5.5
5.5

22.4
27.9

可归属
数量

（万股）

1.815
1.815

7.392
9.207

可归属数量占已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33%
33%

33%
33%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本次归属人数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本次实际归属人数55人；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本次实际归属人数21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9月15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76.23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
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

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
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0
140,620,230
140,620,230

本次变动数

0
762,300
762,300

本次变动后

0
141,382,530
141,382,530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40,620,230股增加至141,382,530
股，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归属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归属后，公司股本增加，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38.07%稀释至37.86%，触及1%的整数倍, 但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股东何洪臣持股比例由 5.02%稀释至
4.997%，触及5%的整数倍。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年 9月 1日出具了《验

资报告》（鲁舜验字[2025]第0018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76名激励
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5年 8月 29日止，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实际行权的激励对象 55名，公司已向 55名激励对象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670,23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29元；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
实际行权的激励对象 21名，公司已向 21名激励对象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92,
07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3.97元。定向增发资金总额人民币 15,805,
884.60元，由76名激励对象于2025年8月27日-2025年8月29日向贵公司在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县支行开立的账户内汇入15,805,884.60元。其中
增加股本人民币 762,3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5,043,584.60
元。

2025年9月9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
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60,165,717.02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43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
股本 141,382,530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
下，公司2025年1-6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2,30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54%，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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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东东阳市瀛华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华控股”）共同向扬州鼎龙启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标的基金”）进行投资。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
有资金的方式认缴出资7,000万元，占合伙企业7.37%的份额。瀛华控股作为有
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的方式认缴出资3,000万元，占合伙企业3.16%的份额。标
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西安禾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基
金管理人为西安龙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投资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通知，该合伙企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扬州鼎龙启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备案编码：SBCT02
管理人名称：西安龙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9月8日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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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9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三楼会议室1(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7
212

5
800,130,682
752,279,437
47,851,245

34.4150
32.3568
2.05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冷文斌先

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
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1人，董事冷文斌先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俞培
俤先生、俞锦先生、俞丽女士、俞凯先生、郑国强先生，独立董事郑启福先生、陈
金山先生、田新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武遮敏女士出席现场会议，监事董云
雄先生、梁婧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3、董事会秘书张燕琦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局议

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3,012,138
47,692,364

790,704,502

比例（%）

98.7681
99.6680
98.8219

反对

票数

9,188,899
156,381

9,345,280

比例（%）

1.2215
0.3268
1.1680

弃权

票数

78,400
2,500

80,900

比例（%）

0.0104
0.0052
0.0101

2、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50,510,682
47,692,364

798,203,046

比例（%）

99.7649
99.6680
99.7591

反对

票数

1,691,355
156,381

1,847,736

比例（%）

0.2248
0.3268
0.2309

弃权

票数

77,400
2,500

79,900

比例（%）

0.0103
0.0052
0.01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742,911,538
47,692,364

790,603,902

98.7547
99.6680
98.8093

9,278,299
155,381

9,433,680

1.2334
0.3247
1.1790

89,600
3,500

93,100

0.0119
0.0073
0.011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2,901,738
47,692,364

790,594,102

比例（%）

98.7534
99.6680
98.8081

反对

票数

9,291,499
155,381

9,446,880

比例（%）

1.2351
0.3247
1.1807

弃权

票数

86,200
3,500

89,700

比例（%）

0.0115
0.0073
0.011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2,867,238
47,692,364

790,559,602

比例（%）

98.7488
99.6680
98.8038

反对

票数

9,321,699
155,381

9,477,080

比例（%）

1.2391
0.3247
1.1844

弃权

票数

90,500
3,500

94,000

比例（%）

0.0121
0.0073
0.011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2,985,538
47,692,364

790,677,902

比例（%）

98.7646
99.6680
98.8186

反对

票数

9,188,899
155,381

9,344,280

比例（%）

1.2215
0.3247
1.1678

弃权

票数

105,000
3,500

108,500

比例（%）

0.0139
0.0073
0.01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
则》《董事局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81,504,391

189,002,935

比例（%）

95.0630

98.9904

反对

票数

9,345,280

1,847,736

比例（%）

4.8946

0.9678

弃权

票数

80,900

79,900

比例（%）

0.0424

0.04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尚斯佳律师、武国建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9月1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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